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

一步加强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（局）、教育厅

（教委、教育局）、扶贫办（局）：

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，促进贫困家庭高

校毕业生尽早就业，是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内容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一些贫

困家庭高校毕业生求职面临更多困难。为进一步加强对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的就

业帮扶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明确目标任务。各地要将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及时纳入就业帮扶，坚持

重点关注、重点推荐、重点服务，建立健全覆盖就业创业全过程的帮扶机制，统

筹调动资源，突出精准施策，加强关爱指导，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、零就业家庭

毕业生全面就业到位，使有需求的其他贫困家庭毕业生全面帮扶到位，有就业意

愿的都能实现就业或组织到就业准备活动中。

二、摸清就业需求。各地要不断完善求职创业补贴政策数据库，将受疫情影

响而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及时纳入政策范围。依托现有就业信息平

台，建立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帮扶机制，做实专门台账，实施动态管理，做到人

员底数清、就业需求清、帮扶举措清、求职进展清。教育部门和高校要摸清每名

贫困家庭毕业生服务需求，实施“一生一策”针对性帮扶。对离校未就业贫困家

庭毕业生，教育部门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在实名信息交接中，同步交接其

帮扶台账，记录就业意向、求职区域、存在困难等情况，做到就业服务不断线。

三、加强招聘服务。各地各高校要在“百日冲刺”行动中对贫困家庭毕业生

实施专项服务，组织其参加 24365 校园招聘等专项活动，积极帮助他们解决网上

求职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，有序恢复线下招聘，举办针对

贫困家庭毕业生的小型供需对接活动。完善信息精准推送机制，通过短信息、微

信群等，向每名贫困家庭毕业生推送 3-5 个符合其需求的针对性岗位，并向用人

单位重点推荐。对有异地求职意愿的贫困家庭毕业生，依托大中城市联合招聘，

组织跨地区服务协作和岗位共享，为其求职提供便利。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，

依法查处虚假招聘、违规收费、求职贷等侵害毕业生就业权益的行为。

四、提升就业能力。各地要为每名贫困家庭毕业生确定一名职业指导师，讲

解就业形势政策、职业规划、求职技巧等，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。各类就业

创业服务项目要向贫困家庭毕业生倾斜，对有培训需求的全部纳入培训计划，支

持参加“互联网+”培训、专项能力培训、以工代训，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、

生活费补贴，使之至少掌握一种专项技能；对有创业意愿的全面纳入创业培训，

指定创业导师全程跟踪指导，落实创业担保贷款、免费场地等支持政策，提升创

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；对有见习需求的全员纳入见习安排，提供能够发挥其专长

的见习岗位，增强就业竞争力，并优先推荐见习单位留用。

五、突出重点帮扶。各地要将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、52 个未摘帽贫困

县毕业生作为就业援助重点，实施结对帮扶、包干到人，优先提供岗位、优先推



荐录用。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实施“普通高校专升本专项计划”，单独进行

录取。国有企业招聘、科研助理岗位吸纳、“三支一扶”“特岗教师”等基层服

务项目招募，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，事业单位可拿

出一定数量的岗位招聘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。对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毕业

生，可运用公益性岗位进行临时性安置。将离校未就业贫困家庭毕业生全部纳入

实名制服务，列出就业需求清单、帮扶清单，量身定制求职计划，实施“一对一”

帮扶。充分发挥东西部扶贫协作、对口支援机制作用，受援地要将贫困家庭毕业

生信息提供给支援地，支援地要将其纳入就业政策扶持范围，项目建设、企业吸

纳等岗位要优先录用。

六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把做好贫困家庭

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，纳入就业工作目标责任体系和高校

重点督促考核内容，加强领导，精心实施，层层压实工作责任。要结合实际细化

工作措施，建立教育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扶贫部门数据共享、工作协同、情况

互通机制，强化学籍地、求职地、户籍地政策服务对接，做到摸排到位、帮扶到

位、保障到位。加快就业创业政策落地实施，亮出政策清单，简化经办手续，推

进网上办理，确保对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政策及时兑现。加强舆论宣传

引导，选树一批贫困家庭毕业生自强不息、干事创业的优秀典型，营造全社会关

心关爱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的良好氛围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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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扶贫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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